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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武汉吉和昌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和昌”）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同意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206号），具体

公告如下：

一、参股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公司参股公司吉和昌于2025年6月30日向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

所”）报送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报材料并获

得北交所受理，详见公司2025年7月1日披露的《关于参股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并于2026

年4月15日获得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6年4月15

日披露的《关于参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通过上市委

员会审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近日，中国证监会向吉和昌下发《关于同意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206号）:

1、同意吉和昌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2、吉和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

行承销方案实施，

3、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4、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吉和昌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北京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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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提示

吉和昌目前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简称：吉和昌，证

券代码：87469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31,428,000股吉和昌股份，持股

比例37.71%。吉和昌主营业务为表面处理行业相关特种功能性材料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具备开展业务所必需的资质，产品类型包括表面工程化学品、新能源电

池材料和特种表面活性剂等。公司作为其参股股东，吉和昌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丰

富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布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吉和昌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时间、发行价格尚未确定，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暂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

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